
关于对武江区原韶关市第二拖拉机厂“三旧”
改造项目地块的初步规划意见

武江区三旧办：

发来的《关于申请出具武江区原韶关市第二拖拉机厂“三旧”

改造项目地块初步规划意见的函》及相关附件收悉，经研究，我

局回复意见如下：

一、经对照经批准的片区控规，所涉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居

住、商业服务业设施混合用地，容积率 FAR≤3.5，建筑密度 BD

≤32%，绿地率 GR≥30%。

二、申请用地性质为居住、商业混合用地，容积率 FAR≤3.0，

建筑密度 BD≤32%，绿地率 GR≥30%，均未突破控规指标要求。

三、该项目“三旧”改造方案已经市政府正式批准实施，若

确需调整改造方案及相应规划技术指标，应由你办按照“三旧”

改造相关程序，完成新改造方案报批后，再根据新改造方案的规

划技术指标，向我局正式申请新规划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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